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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系研究獎勵助學金辦法 
 

106.11.07 生命科學系 106 學年度第 3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 

一、為鼓勵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學生積極參與

學術研究並發表成果，特設立「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系研究獎

勵助學金辦法」。 

二、申請者限為本系在學學生，學士論文或發表之期刊論文須在本系所屬研究室

完成。依學生所屬學籍分為學士組及研究生組。 

三、依本辦法提出研究獎勵申請者須繳交申請書，並檢附學士論文（研究生組無

須提供）或期刊論文抽印本或已被接受而尚未刊登之論文稿件（附接受證明

文件）及指導教授推薦函等相關資料。 

四、期刊論文限為申請截止日前一年內發表或接受者。每篇論文限獎勵一次，不

得重複或多人提出申請。若一人同時提出多篇論文，以獎勵一次為限。 

五、本獎勵助學金原則學士組獎勵學生 2 人，研究生組獎勵學生 4 人，但若獲獎

者不足可將名額流通至它組或下一期獎助。 

六、本獎勵助學金由本系「學生事務暨導師工作委員會」負責審查及核定補助名

單。 

七、依本系公告於每年 6月及 12 月提出申請。 

八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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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系研究獎勵助學金申請書 

        
姓名： 

 學
號 

     年
級 

  
 

(請貼相片) 生日：  年  月 日 聯絡電話(手機) 

通訊住址： 
(住家) ： 
(宿舍)： 

所 研 
究 

屬 室 
 

單位 
 

指 
導 
教 
授 

姓名 

館        室 電話： 
 

  
 申 
 請 
 之 
 研 
 究 
 報 
 告 

篇名 
或題目 

 
 

刊登雜誌

及卷數 
 

刊登日期  
 

  

SCI point  領域排名              % 

中文摘要描述(100 個字) 
 
 
 
 
 
 
 
 

作者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. 

繳 
交 
資 
料 

□學士論文 
□刊登文章抽印本 1 份 
□發表文章全文含論文被接受證明 1 份 
□指導教授推薦函 

□導師推薦函 

審 
查 
結 
果 

 
 
 
 

 
(主任委員簽名)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
